供应商响应须知

各供应商:
欢迎具备相应专业资质的单位及经勘察符合资质条件与采购要求的潜在供应商参与本次密封询价。请各供应商认真研读公告内容及采购需求，提交不可更改的一次性报价。
1、 报价要求：
1. 本项目采购内容应在报价供应商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之内。
2. 报价为供应商所能承受的一次性、最低、最终报价，以人民币为结算币种，包括产品购置费（含配件）、服务费、税费等所有费用，即按采购方要求完成的最终价格，并由成交供应商开具正式发票。
3. 成交原则：本次报价在符合采购参数及具体要求的情况下，报价最低成交(报价不得超预算，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4. 本次询价数量为预估数，按最终参加体检人数为结算依据。
5. 供应商参与此次询价即视为完全了解明白并同意上述要求，一旦发现虚假响应，采购方有权取消成交资格并有权追究供应商责任。 
2、 相关材料须严格按规范递交，具体询价要求与操作流程如下：
供应商自行下载电子报价单等根据要求填写相关内容
1. 报价单（签字、盖章）,密封包装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
2. 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3.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响应须知（签字、盖章），
4.响应资料请于2025年12月5日10时前送达至丽水学院教5-2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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